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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府办﹝2015﹞58 号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尾市 

人民政府与汕尾市总工会联席会议 

工作制度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汕尾市人民政府与汕尾市总工会联席会议工作制度》业经

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贯彻执行。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11 月 25 日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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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人民政府与汕尾市总工会 

联席会议工作制度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要完善协商

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的精神，进一步密切政府和职工群众的联系，畅通工会组织向政

府反映职工意愿的渠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有关规

定，以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与同级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粤府办〔2015〕15 号）有

关要求，制定本制度。 

一、联席会议的工作任务 

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是人民政府与同级工会加强联系和沟

通的重要渠道，是工会加强源头参与、反映职工意见、协调劳动

关系的有效形式，也是人民政府坚持走群众路线、听取职工群众

意见的重要途径。联席会议的工作任务是通过政府和工会协商解

决双方共同关注的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事项和问题，促进改革发

展稳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二、联席会议基本工作原则 

（（（（一一一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

挥党对工会工作领导的政治优势，推动联席会议工作规范有序开

展。重大问题事前要向同级党委请示；对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且涉

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和工会工作的问题，要及时提请同级党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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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解决。  

   （（（（二二二二））））坚持服务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坚持服务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坚持服务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坚持服务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宏伟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

大任务，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针对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科

学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提出对策

办法、意见建议，更好地促进改革发展和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三三三三））））坚持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坚持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坚持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坚持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完善维权机制，维护发

展好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护调动发挥好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四四四四））））坚持密切沟通坚持密切沟通坚持密切沟通坚持密切沟通、、、、共同协商共同协商共同协商共同协商。。。。加强政府与工会的联系与

沟通，充分发挥工会在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社会调节中的作用，

推动政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三、联席会议的主要工作内容 

  联席会议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通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政府工作中涉及

职工利益的行政措施；工会服务党委和政府工作大局的重要举

措。通报上次联席会议议题的落实情况。  

   （二）研究关于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群众为实现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推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建功立业的有关问题；

研究解决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和职工群众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研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总体部署和具体措施。  

   （三）研究解决工会工作中需要政府支持帮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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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政府和工会认为其他需要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  

  联席会议议题草案由工会在认真调研、广泛论证的基础上提

出，并经政府联系工会工作的负责同志审定。政府也可直接确定

议题。  

  四、联席会议的组织实施机制 

联席会议一般由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主持，或者委托市政府

联系工会工作的负责同志与同级工会负责人共同主持。参加联席

会议的人员包括：政府联系工会工作的负责同志、与议题相关的

政府副秘书长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同级工会主席、副主席及班

子成员；同级工商联、企业联合会负责人。  

  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具体时间由市政府与

市总工会协商确定。如遇特殊情况和重大问题，经市政府与市总

工会协商，可随时召开。联席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由政府办公

室和同级工会共同承办。  

  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形成会议纪要或文件，由政府相关部门

会同同级工会牵头负责督促检查落实，并在下一次会议上予以通

报。 

五、其它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与同级工会应结合实际，参照制定

相应工作制度。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如需修订，由汕尾市人民政府与

汕尾市总工会共同讨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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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汕尾

军分区司令部，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各民主党派，

驻汕尾有关单位。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